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模板）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承担牵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工作。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有关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建设、住房保障、工程建设、建筑业、住宅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新型城镇化、房地产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县域内城镇体系规划、县本级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以及乡集镇规划、村庄布局规划的编制；指导乡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负责乡镇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管理考核。
2、责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工作。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有关住房政策，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编制县本级城镇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政府有关保障性住房资金安排和资金监管工作;组织指导全县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负责城镇保障性住房管理。
3、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省级行业标准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4、负责管理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和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负责商品房屋预售、现售审批管理及预售资金的监督；监督管理房地产开发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物业管理市场、房地产中介服务市 场和商品房屋租赁市场；负责房产咨询、评估、经纪等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行业行为及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负责全县房地产综合开发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监测、调控、研究、预警预报体系建设和信息发布；配合相关部门管理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广告；负责房屋网签备案管理。
5、负责勘察设计市场监督管理。负责勘察设计及其咨询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的资质管理、从业人员资格审查;负责全县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论证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指导全县各类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的设计审查，参与城镇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和城乡规划建设的编制工作；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负责城市雕塑建设和管理。
6、负责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管理和指导建筑活动。负责全县建筑业企业及工程监理、检验检测等企业及其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的资质审核、报批和管理;负责建设工程报建和施工许可审批管理；负责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负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7、责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和相关公用事业设施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并牵头组织综合验收;负责预拌(商品)混凝土及制品构件的质量监督管理;负责审核报批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或参与建设工程、相关公用事业设施质量和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危旧房屋安全鉴定和等级评定工作;协同自然资源部门编制城镇危旧 房屋改造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全县白蚁防治工作。
8、负责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设施建设、维护、运营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城市道路、桥梁、排水等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全县供水、节水、污水处理、燃气管理和县城防洪排涝工作；负责城镇房屋室内装饰行业管理；参与毗邻房屋安全纠纷的调解工作。
9、指导、监督全县村镇建设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和监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负责传统村落的申报、保护与发展，参与名镇名村申报。
10、责管理和指导全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以县人民政府为主体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征收与补偿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全县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的评估及编制补偿资金预算；负责组织对城镇房屋征收实物量的核定；负责对城镇房屋征收统筹和对补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管理；负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信息系统的建立和管理；负责指导各乡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
11、负责物业管理行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负责审定、审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负责前期物业招标投标、物业管理用房核定、物业承接查验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负责全县物业维修资金的收取、使用、管理和监督。
12、负责推进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工作。组织建筑行业科技成果的评审、推广应用;组织重大建筑节能项目的实施，推进建筑节能和城镇节能减排;指导全县装配式建筑工作；负责城建档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负责编制全县散装水泥推广应用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推广和行业管理及协调服务；负责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企业规 划、审核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使用袋装水泥等违规违章行为。
13、参与县本级城建资金计划的编制和管理。负责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概(预)算的审查和项目竣工结算的初审；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市政工程规费的征收;指导、监督局属单位财务活动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全局各项资金的监督管理；负责局管各行业综合统计报表的汇总和上报。
14、负责编制全县墙体材料改革工作目标、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和监督、检查、管理；负责审核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资质认证；指导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使用。
人员编制情况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90人，实有在职人数74人。离休人数0人，退休人数78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173.4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53.42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173.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33.42万元，项目支出14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0104.35万元，较预算增加8930.93万元，总支出10104.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24.07万元，占总支出的10.13％；项目支出9080.28万元，占总支出的89.87％。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项目收支。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4.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万元，公务接待费13.6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9.08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9.08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287.19万元，其中：货物42.48元，工程149.18万元，服务1095.52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52350.72万元，负债总额5373.04万元，净资产46977.6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46.71万元，在用资产117.04万元，资产使用率18.1%。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年初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完成了年初申报的整体绩效目标任务，确保项目工作有序推进，保证了单位正常运转。实现了预期效果。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完成了单位年初整体绩效目标申报中各项目标及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预期效果，其中：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年初下乡入户调查核实目标任务300户，实际完成调查305户。

施工图审查服务费年初目标任务购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面积300000平方米，实际已完成购买300190平方米。
物业管理工作年初目标任务物业小区安全演练3次，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培训1次均已完成。
安全生产工作年初目标任务：安全生产检查次数30次，实际检查36次；法律法规宣传资料2万份；安全生产培训4次，到年底完成目标任务均完成。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编造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管理的指导和培训，提高绩效目标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